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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work, rural collective funds, assets, resourc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ree-capital”) 
increasing, departments at all levels of rural “three-capital” management also gradually strengthen, the work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effect, but due to the current “three-capital” management team construction lag, “three-capital” supervision ability is weak,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from the xinping county rural collective “three-capital” management present situation 
to	fi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actively	explore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put	forward	to	raise	awareness,	leadership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strengthen team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ree-
capital”, improve the effect of “three-capital” regulation, promote the collective assets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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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集体“三资”监管问题、成因和对策
刘兴琼

云南省新平县农业农村局，中国·云南 玉溪 653400

摘 要

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推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简称“三资”）总量不断增加，各级部门对农村“三
资”管理工作的也逐步加强，该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由于目前“三资”管理队伍建设滞后、“三资”监管能力薄
弱，目前还存在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从新平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现状出发查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积极探
寻问题的根源，提出要从提高认识、领导重视、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监督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三资”监管，提高“三资”
监管效果，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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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模式历史变迁

新平县辖区内共有 12 个乡镇（街道）、124 个村（社

区）、1487 个村（居）民小组，地形以山地为主，村组大

都分布于崇山峻岭间，集体“三资”种类繁多。2002 年以

前农村集体“三资”都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自行管理，县乡

两级农经站主要负责业务指导，当时由于村会计和出纳文化

水平低，村集体财务及“三资”管理较为混乱，2002 年根

据玉溪市相关文件精神新平县在全县范围推行“村财乡镇

管”制度将村组财务会计和资金纳入乡镇农经站代管；2011

年根据云南省纪委、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审

计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和监督的

意见》（云纪发〔2010〕13 号）和《中共玉溪市委办公室、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全市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

源管理监督的实施意见》（玉办发〔2011〕15 号）文件精神，

新平县积极行动在全县推行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制度，

乡镇依托农经站设立委托代理服务中心，每个中心配备了 5

名工作人员，将农村集体“三资”纳入委托代理，按照“健

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的要求，以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经营高

效、管理民主、监督到位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目标，以

推行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为载体、以实行信息化

管理为手段，全面推行“制度 + 科技”的管理模式，实行“统

一银行账户、统一二级会计科目、统一报账程序、统一管理

制度的管理模式。同时，加强审计监督，不断提升管理效果。

通过多年的努力，农村集体“三资”监管取得了显著成效：

基本完善了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据统计 2023 年底集体资产总额 20.09 亿元，比 2011 年的 4.74

亿元增长 15.35 亿元，增幅达到了 323.84%，124 个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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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会经营性收入都超过 15 万元，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

物质基础。

2 存在的问题

2.1 会计核算不规范
在审计中我们发现部分村组会计核算不规范，会计信

息不能反映村组真实的财务状况，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方

面：一是支付工程进度款直接冲减公积公益金，按村集体经

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应该先计入在建工程等工程验收后转

入固定资产或是其他支出，上述处理方法少记支出或资产；

二是购建固定资产计入其他支出这样的账务处理方式一方

面少记资产，另一方面多记支出。

2.2 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
在审计中发现部分村组专项应付款长期挂账，有的是

专款拨下来后没有实施项目，有的是专款已经使用完，开支

时会计作为费用列支，没有结转专项应款，形成账面结余，

审计后被收缴，造成集体经济组织的损失；个别村组存在擅

自改变了专项应付款的用途的行为，如在巡查中发现某村委

会用专项扶贫资金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2.3 工程建设投资缺乏有效监管
一是村组建设项目应纳入竞争性谈判的工程项目通过

会议直接发包，不符合《新平县农村小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的相关规定；二是工程结算金

额超合同约定问题突出。如某冲小组工程款合同价 37482.52

元，结算价 55463..26 元，超标 47.9%；某洼小组人畜分

离工程预算价（也是合同价）67212.25 元）、结算金额

84017.15 元，超出合同价 25%，同时还存在工程超标未按

规定办理申报变更及签订补充协议。

2.4 资产资源管理有待加强
一是清产核资工作不彻底。自 2018 年起新平县每年底

都要进行一次清产核资工作，但在审计和巡查中发现大部分

村组存在资产资源账实不符的现象，容易造成资产流失。二

是资产产权不明，尤其是乡村振兴战略形成的的资产没有移

交给项目所在的村组，也未进行有效登记，更没有办理产权

证明；三是经营管理不善，导致部分资产资源闲置不用，有

的甚至被人无偿占用。

2.5 合同管理不规范
一是资产资源出租发包和处置未履行民主程序，由少

数人决定；二是签订合同不规范，如有的合同价款太低，有

的租赁合同期限长达 40 年，有的合同是远期合同等；三是

大部分村民委员会对合同没有造册登记和统一归档管理，也

没有将合同上报乡镇（街道）政府（办事处）“三资”中心

统一备案管理；四是由于承租方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承租方

拖欠租金现象突出，村集体经济利益受到损害。

3 原因

3.1 县级“三资”管理人员不足，与承担的职责不

匹配
2011 年推行“三资”委托代理工作时，县级配备了三

名编外人员，加上编制内 3 人，一共六人，目前负责“三资”

管理工作的人员只有 3 人，其中一人为编外，承担的工作职

责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财务管理、“三资”管理网络

平台监管、农村经济审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清产核资、

农村经济统计年报和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在人员减少的同时

工作内容比 2011 年增加了清产核资和产权制度改革，时间

和精力远远满足不了工作要求。

3.2 乡镇委托代理中心工作人员紧缺
2011 年推行“三资”委托代理工作时，每个乡镇“三资”

委托代理中心时配备了 5 名工作人员，其中每个中心有 3 名

编外人员，其工资由县级财政保障。近几年随着机构改革推

行，乡镇农经站不再单设，编外人员执行“只出不进”的原

则，当时聘用的编外人员大都离职了，新增编外人员县财政

不再承担相关费用，有的乡镇财政困难，无力承担编外人员

工资，为解决新增编外人员的薪酬问题有的乡镇通过“四议

两公开”的民主程序将费用分摊到各个村组，但这做法增加

了村集体负担，相关监管部门提出异议；没有经费保障代理

中心面临着无法招人和无人做事的难题。

3.3 村级“三资”管理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
首先，“三资”委代理中心编外人员工资低而且还不

能保证按时发放，很难招聘到专业水平高的工作人员，有的

乡镇由其它部门人员兼职，专业知识欠缺；其次，2020 年

10 月新平县推行村级组织大岗位制后，村级取消了专职报

账员，村级报账员即“三资”管理人员由委员兼任，村级事

务繁杂，工作量大，一定程度影响了“三资”管理质量；再 

次，每逢村委会换届，“三资”管理人员大都会产生变动，

新来的管理人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对“三资”业务陌生，难

以胜任复杂的“三资”监督管理工作；最后，部分村组干部

对“三资”管理知识不了解，遵章守纪意识弱，不能严格执

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和各项财经纪律。

3.4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民主监督渠道不畅
一是村民民主监督无力，当前农村里大都是老弱病残

的留守人员，她们不关心、不过问村集体财务和“三资”管

理情况，民主监督流于形式。二是由于当前农村里有财务知

识的人很稀缺，大部分村监委成员不懂“三资”管理相关知

识，理财能力不强；还有的原则性不强，对违反规章制度的

行为不敢抵制，村监委监督容易形成走过场。

4 破解的对策

4.1 提高认识，强化组织领导
加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工作是一项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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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农民群众的事业，是农村基层组织和政权建设的需要，

更是乡村振兴的需要。同时，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其中涉及到财政、土地、林业等部门，

所以需要新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进行不同部门间的协调统筹，

进一步加强“三资”管理，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物质支撑和保障。

4.2 加强“三资”管理队伍建设，提升履职能力

4.2.1 加强“三资”管理机构建设
其一应恢复乡镇（街道）农经站，根据所辖村数量多

少核定编制，一般不低于三人；其二要依托乡镇（街道）农

经站成立农村“三资”委托代理中心，每个中心配备 5 名具

有专业知识工作人员，其中会计 1~2 人、出纳 1 人、工程

及资产资源管理人 1 人、档案管理人 1 人，中心工作人员的

工资薪酬由财政负担。

4.2.2 加强宣传培训，提升管理者水平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是一项繁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到会计、财务、税收、审计等相关知识，县乡有关部门

要结合农村实际，认真制定培训方案，积极开展对基层“三

资”管理人员培训，不断提高基层“三资”管理人员的业务

水平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不断提高基层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从而提升管理效能。 

4.3 强化监督手段，提升管理效果

4.3.1 加强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财务活动和

财务成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重要方式，强

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村务监

督委员会必须每月理财一次，逐笔审查财务收支原始凭证和

相关附件，对村“三资”管理事项实行全程监督，发现问题

及时提出并督促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落实。二是规范“三资”

公开公示内容。“三资”公开公示内容要全面完整不仅要公

示各项财务收支事项还要公示资产、债权债务等。三是规范

“三资”公开公示形式。集体经济组织除了张榜公布外还可

通过广播、网络、会议、手机 APP 等形式进行公开，扩大

公开公示知晓面。四是规范公开公示程序和时间。集体经济

组织财务至少每季度公开 1 次，涉及农民利益的重大事项、

“三资”管理热点问题以及群众关心的事项要及时公开。

4.3.2 加强会计监督
加强会计监督首先要把好原始凭证审核关，原始凭证

的审查和核对，是实行会计监督的重要一环，也是“三资”

监督的重要内容，村级报账员和代理中心会计、出纳人员要

严格把好原始凭证的审核关，对不符合制度规定和手续不完

备的收支凭证要退回，并督促村集体经济组织限期改正，决

不能当老好人，为做账而做账；其次代理会计、出纳和村级

报账员每月须对账一次，每次要在对账表上盖章认可；如果

发现账目不对的要及时查找原因，直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

账表相符。

4.3.3 加强审计监督
审计监督是加强“三资”监管的重要一环，加强审计

监督首先要加强审计队伍建设，县级农经部门应配备具有审

计资格的专业人员，保证有能力履行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监督

职责；其次要加大对村集体经济的审计监督力度，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突出货币资金管理、资产资源管理、财务收支、

债权债务、经济合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等重点内容的审计，

同时抓好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严肃查处村干部违法乱

纪行为。最后，要建立健全审计问题移交制度和责任追究制

度，对“三资”监管不力、制度执行不严、违规处置“三资”

等违纪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实行问责；涉嫌犯罪的，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确保农村集体经济审计监督的严肃性、

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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